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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3-039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支点创投转让链达金服25%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支点创投转让链达金

服 25%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

点创投”）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广州运通链达金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达金服”或

“标的企业”）25%股权，挂牌底价为 300 万元，最终成交价格以在广州产权交易所摘牌价

为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支点创投仍持有链达金服 20%的股权。（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3年2月，支点创投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链达金服25%的股权，挂牌底

价为300万元。近日，广州链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链达合伙”）

以300万元摘牌并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链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区块链云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邹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ACYD43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 238 号 102 房（商业部分）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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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普通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北京区块链云科技有限公司 1 0.20% 

有限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韦干 200 39.92% 

邹慧 200 39.92% 

谭飞阳 100 19.96% 

合计 501 100% 

关联关系：链达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说明：链达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经双方协商，支点创投（甲方，转让方）与链达合伙（乙方，受让方）签署《产权交易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企业股权结构：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持股数额、

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1 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5 450 450 

2 北京区块链云科技有限公司 30 300 300 

3 广州市迅泰科技有限公司 25 250 250 

2、产权转让的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 25%的股权出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

受让甲方持有的 25%的股权，乙方在受让上述股权后，依法享有甲方该 25%股权对应的在

标的企业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企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1 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 200 200 

2 北京区块链云科技有限公司 30 300 300 

3 广州市迅泰科技有限公司 25 250 250 

4 
广州链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5 250 250 

3、根据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及广州产权交易所的挂牌出让结果，甲方同意将其持有

的标的企业 25%股权以 300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上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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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转让后标的企业公司治理架构 

4.1 标的企业设立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甲方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 

4.2 标的企业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 

5、违约责任 

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

的文件中向另一方作出的承诺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

有遗漏或有误导，即构成违约。 

5.1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措施以

维护其权利： 

（1）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2）暂停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停履

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3）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

合理费用)； 

（4）违约方因违反本合同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5）法律法规或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5.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交易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

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

照本合同交易价款 10%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已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在优先抵扣乙方应支付广东联合产权交

易中心的各项服务费用后由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直接划转甲方用于偿付前述违约金及甲

方的损失。 

5.3 若一方未能完成其内部决策程序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进行的，守约方有权选择主张

以下权利： 

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合同交易价格的 10%承担违约责任。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另行补足。 

5.4 甲方或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合标的企业办理工商变更、交割转让标的的，每逾期

一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交易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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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11 日 


